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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《广东爱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海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广东爱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:

你单位上报的由广州市鸿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广东爱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海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广东爱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海绵建设项目位于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新溪西村三片（广东爱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第2、7层），总投资500万元，项目占地面积为10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2000平方米，项目配套 发泡生产线1台、切割机5台、空压机1台、100吨（74m3）聚醚多元醇储罐1个、3吨（3.7m3）聚醚多元醇中间罐2个、100吨（97m3）聚合物多元醇储罐2个、5吨（4.8m3）聚醚多元醇中间罐2个、60吨（81m3）TDI储罐2个、3吨（4.05m3）TDI中间罐2个、5吨储罐（滑石粉）1个、2m3水料罐1个、废气治理设备1台，年产海绵3000 吨。
二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环评结论，从环境保护角度，原则上同意广东爱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海绵建设项目建设，项目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    四、汕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潮南分局负责该项目
的现场环境监察，发现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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